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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優化融合教育持續發展的意見 
 

(1) 認同及支持政府推行融合教育的理念 

(2) 認同教統局發展融合教育的決心，亦感受到部份中小學推行融
合教育的努力和深受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家長的歡迎 

(3) 現時所實施之「全校參與模式」計劃，須從速檢討，原因包括︰ 

(3.1) 社會整體大氣候仍未成熟 

(3.2) 頗多學校仍未能建構適宜參與發展融合教育的校園文

化 

(3.3) 家長教育須儘快投入資源加以啟發、培訓，令大家明白

了解融合教育的理念，並從協助學校入手給予家長足夠

的培訓機會 

(3.4) 教師培訓內容及模式應多樣化，例︰重新開展中、短期

全時段的培訓課程、並結合校內實踐的持續延伸教學活

動，令教師理論與實踐兼 備 

(3.5) 檢視前線面對的壓力、困擾及每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的額外資助款項數目是否合理﹖是否足以優化融合教育

的持續發展﹖ 

(4) 由融合教育先導計劃發展至現在的模式所引發的問題，包括︰ 

(4.1) 資源投入方式及發揮的成效值得反思、改善 

(4.2) 顧及現實情境、忌急進、忌口號式的表面發展 

(4.3) 須進一步作深層次的探討，尊重、重視在融合發展教育

歷程中表現優秀學校的意見、並給予頂力支持，穩定生

源 

(4.4) 對家長提供足夠的訊息，減少誤解, 包括主流家長 

(4.5) 師資培訓需與時並進，包括︰ 

     (4.5.1) 重新投放全時段培訓資源，改善現時太多兼讀 

式課程，減省教師工作量和壓力 

     (4.5.2) 特殊教育學士學位課程的理念值得支持，但受

制於變動快速的教育現狀，令教師們選擇入讀的

誘因減少 

     (4.5.3) 須顧及接受特殊教育學位教師出路，減少前景

不明朗因素，避免形成錯配現象 

     (4.5.4) 語文能力要求、專科專教、課程發展、每因個

別學校之迫切性需求有所不同而影響對融合教育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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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製訂長遠融合教育發展政策，具明確清晰方向

和目標，使能有系統地發展具有成效的教合教育

學校，具品牌效應 

     (4.5.6) 小一入學開班須充分照顧融合教育學校的需要

保持足夠的班級數目，維持辦得理想的融合教育

學校教師的穩定性，積極支援其他學校 

(5) 建議︰─ 

(5.1) 擴闊融合教育涵蓋類別，將下列各類列入融合教育範

疇，令學生得到適切照顧，令學校可獲較為現實之資源，

包括︰ 

A. 手眼不協調學生 

B. 專注力不足的學生 

C. 讀寫困難生 

D. 過渡活躍生 

E. 資優生 

F. 語言障礙生 

      (5.2) 成立校內專責支援團隊 

          (5.2.1) 由一位專責主任領導，或歸入副校長領導 

          (5.2.2) 每位專責支援隊成員專攻 1至 2項特殊教育專業

技能、整隊組合為多項功能專業團隊，支援教學同

工及家長、學生 

          (5.2.3) 鼓勵校外專業團體到校支援，例︰協康會、明

愛、盲人協會等… 衛生署、眼科醫院… 

          (5.2.4) 以有經驗、有效能、有能力的融合教育學校帶動

及支援有需要、有心、有認同融合教育理念的學

校、齊步發展、優化融合教育 

(6) 建構優質融合教育成功學校 

(6.1) 在開班問題上採用較具彈性安排，給予為數不多而做得

理想的融合教育學校有較穩定的開班數目，維持足夠的

教師人手，協助其他學校發展融合教育事工 

(6.2) 中央派位，調撥較穩定小一學生人數，使能繼續保持足

夠的普通生和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數目比例，相信普

通學生家長亦會歡迎將子女送到此等肯付出、有愛心及

有崇高教育理想的學校就讀 

(7) 評估融合教育學校之表現除四大關鍵項目外，亦應評估有關學



 
P.3 

 

生在校內之自理能力、表達能力、溝通技巧及其他成長路上的

進展情況和學生升中情況給予正面的鼓勵和支持 

(8) 對掌握融合教育專業技能的教師給予正面的支持、鼓勵、發揮
積極性，將來才能真正達致「全校齊與、風雨同路、優化融合、

造福社會」的美好明天，使下一代受惠。 

 

 

支持融合教育協會 謹啟 

 

二零零六年四月二十一日 


